
国家铁人三项队参加有奖比赛 

奖金分配实施办法 

 

第一条 根据《体育总局关于印发<运动员比赛奖金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体人字〔2019〕12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运动员参加的赛会本身设有奖金的各类铁

人三项比赛。 

第三条 运动员参加比赛奖金全额分配给获奖运动员。 

第四条 由我协会组队参赛的，我协会负责协调比赛组委会领取

奖金，及时将奖金发放给获奖运动员，并按照有关规定代扣代缴个人

所得税。 

第五条 经国家铁人三项队同意，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赛的，比

赛奖金由运动员直接领取并依法依规纳税。 

第六条 运动员参加比赛获得的奖品等非奖金类奖励参照本办法

执行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3 月 15 日起实施，期间如体育总局出

台新政策，执行新政策。原《国家铁人三项队参加有奖比赛奖金分配

实施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负责解释。 


